
证券代码：600360             证券简称：华微电子           公告编号：2023-027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

影响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 2022年 11月 30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解释了“关

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关于

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等内容，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

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内容，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财政部 2022年 11月 30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解释了“关

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关于

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等内容，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

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内容，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

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对 2023 年年初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报表



项目及金额（未经审计）如下：  

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397,896.09   18,927,337.28  529,441.19 

非流动资产合计  4,144,967,663.01  4,145,497,104.20  529,441.19 

资产总计 6,902,141,258.20  6,902,670,699.39  529,441.19 

递延所得税负债 6,008,720.03 6,538,161.22 529,441.1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59,898,205.56 1,560,427,646.75 529,441.19 

负债合计 3,657,121,790.42  3,657,651,231.61  529,441.1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总计 

6,902,141,258.20 6,902,670,699.39 529,441.19 

 

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865,797.53   17,395,238.72  529,441.19 

非流动资产合计 4,145,685,182.24  4,146,214,623.43  529,441.19 

资产总计 6,406,733,935.08  6,407,263,376.27  529,441.19 

递延所得税负债 6,008,720.03 6,538,161.22 529,441.1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449,007,657.61 1,449,537,098.80 529,441.19 

负债合计 3,415,403,367.31  3,415,932,808.50  529,441.1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总计 

6,406,733,935.08 6,407,263,376.27 529,441.19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30日       


